 吉水财字〔2020〕41号                 签发人：阮元生
关于吉水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全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系统采购项目（赣中经政采字2020-46号）投诉处理决定
投诉人：湖南创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麓云路100号兴工科技园5栋601-603号
法定代表人：文建全
联系电话：18974987796
被投诉人：中经国际招标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吉安市吉州大道66号宜家公园北大门东侧（吉安分公司）
联系人：阿卜杜克日本·吾序尔
联系电话：0796-8666608
    投诉人对吉水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全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系统采购项目（赣中经政采字2020-46号）2020年8月26日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0年8月31日向我局进行投诉。经依法受理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事项 1：被投诉人侵害了投诉人的相关知情权
投诉人根据已公布的评审结果，依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向被投诉人书面申请查询投诉人的评审得分及排序，被投诉人仅告知投诉人总得分，总得分为73.14分，未告知投诉人项目具体得分，投诉人认为被投诉人故意偷换概念，损害了投诉人的知情权，导致投诉人只能通过推测来计算自己的总得分。
法律依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六十九条第五教“在公告中标结果的同时，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对未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应当告知其未通过的原因: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审的，还应当告知未中标人本人的评审得分与排序。”
投诉事项2：预中标人存在虚假投标或评审错误的问题
投诉人认为，评审委员会在评审过程中存在着评审错误或者遗漏，投诉人为此提出了质疑，但是被投诉人在质疑答复中仅以“经复查贵公司的得分不存在错误”应付投诉人的各项具体质疑，未按照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五条质疑答复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三)“质疑事项、质疑答复的具体内容、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给予投诉人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投诉请求:
1、依法对评审过程和评审结果进行重新评审，确定评审过程和评审结果是否存在评审错误或遗漏，如存在评审错误，纠正错误。
2、对被投诉人侵害投诉人的知情权予以纠正并给予相应处理。
3.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二条给予相应的处理。
经调查：
我局调阅了吉水县卫生健康委员会、中经国际招标集团有限公司（代理机构）的书面回复函等有关资料后，进行了书面审查，本项目于2020年8月11日进行招投标活动，被投诉人于2018年8月13日发布了中标公告。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规定，我局对投诉人的投诉事项分别作出以下处理决定：

一、被投诉人已经告知投诉人的评审得分和排名，不违反87号令第六十九条规定。被投诉人要告知投诉人评审事项的具体得分，无法律依据。投诉人也未提供出相关的法律依据。鉴于缺乏事实依据，对投诉人此投诉事项1予以驳回。

二、评审错误问题牵涉到专家的具体评分，可以组织专家复核。被投诉人已经按照87号令第六十四条规定对评标结果核查，未发现错误；投诉人提出的预中标人存在虚假投标问题，只是单方面推测，并未提供有效证据。具体评审材料的认可由评审专家决定并负责；投标人投标材料造假应由其本身负担法律责任。而所有参与此项目开、评标活动的有关人员在政府采购活动过程中获取的投标人材料，具有保密责任，不能对外公布。鉴于缺乏事实依据，对投诉人此投诉事项2予以驳回。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进行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吉水县财政局

2020年9月17日   
　                                                        吉水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0年9月17日印发 
